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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评目的
通过在全区深入推进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工作,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行为,改善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强化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基础管理,促进新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二、考评对象
（一）新区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且在有效期内的建筑施工企业。
（二）新区已办理质量安全监督手续、并取得施工许可证的建筑施工项目。
三、考评主体
各新城、园办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工作,具体考评工作由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实施。
新区质监站负责新区二级（含专业承包二级）建筑施工企业和所监管工程项目的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工作。
各新城、园办质监站负责本辖区三级（含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下建筑施工企业和所监管工程项目的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工作。
四、结果运用
对企业、项目的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结果分为“优良、合格、不合格”三个等次。考评结果合格是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办理、项目评优推选的首要条件。项目考评结果是对企业实施安全生产标准化结果评定的主要依据。
对于考评结果为“优良”的企业和项目: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直接登记办理。项目优先列入全国“鲁班奖”、“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等推荐名单，优先列入“长安杯”、省新区级“文明工地”、“观摩工地”等评选名单；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延续，免于继续教育,直接登记办理。
对于一次考评结果为“合格”的企业和项目：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按规定程序办理。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延续，免于继续教育,直接登记办理。
对于考评结果为“不合格”的企业和项目：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办理，须复核其安全生产条件，具各安全生产条件的，核发安全生产许可证；不再具各安全生产条件的，不予核发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主要负责人（法人、总经理、安全生产负责人）和安全管理部门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在30日内重新进行安全生产知识考核，对重新考核合格的，核发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对重新考核不合格或逾期未考的,吊销其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企业在考评周期内无竣工或施工项目的，考评结果最高为合格。
建筑施工安全标准化考评工作从2018年1月1日起实施。
已开工建设的项目按照本办法结合项目实际进度如实开展考评工作。2018年7月1日起考评结果正式运用。
五、结果管理
各新城、园办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建筑施工项目及辖区内建筑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结果，并于每月20日前上报新区规划建设局，新区规划建设局将汇总作为考评结果应用的依据。
六、有关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开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工作是进一步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管理，有效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提升新区建筑施工企业和施工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的有力抓手，各新城、园办建设主管部门要提高对此项工作的认识，加强对考评工作的组织领导。
（二）强化措施，落实责任。各新城、园办主管部门、质监站要积极行动起来,抽选人员，夯实责任，细化工作，完善措施。各主管部门要根据辖区实际，制定相应工作方案，指定专人负责辖区考评工作，并将其单位、姓名、电话报新区规划建设局备案。
（三）宣贯培训，营造氛围。新区规划建设局将动员社会专业人员成立专家组，为全区考评工作提供技术保障。各新城、园办建设主管部门、质监站要积极开展相关技术培训和政策宣贯活动，大力宣传考评结果奖惩激励措施，激发企业参与热情，营造浓厚的工作氛围。
请各新城、园办于2018年1月20日前将制定的工作方案报新区规划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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